臺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申辦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實施計畫
114年6月13日北市教職字第1143071543號
1、 計畫目的
本計畫旨在培育本市各級學校教學輔導教師，透過其陪伴與專業支持，協助初任教師、新進教師及在教學或班級經營上有輔導需求之教師，傳承教學經驗，提升教學效能，並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2、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協辦單位：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專中心) 
三、申辦單位：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3、 辦理期程
一、申請時間：115年1月26日（星期一）至115年2月2日（星期一）。
二、資料審查：115年2月中旬前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
三、學校執行期程：114年8月1日（星期五）至115年7月31日（星期五）止。
4、 實施方式：
1、 推薦儲訓教學輔導教師
(1) 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資格，應經推薦及儲訓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證書。
(2) 各校推薦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員應符合下列1至4點，並得優先推薦曾獲教育部師鐸獎、本市特殊優良教師、教育部評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全國SUPER教師獎、臺北市SUPER教師獎或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銀質獎之教師。
1. 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意願及熱忱。
2. 具學科/學習領域教學或班級經營知能，並有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3. 能進行教學示範、輔導其他教師教學或班級經營技巧，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協助教師解決問題。
4. 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或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證書。
(3) 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員之甄選，應經學校課發會或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推薦，經校長核定後薦送。甄選審議方式得以文件審查、口試或其他方式進行之。
(4) 各校在推薦參加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之人數及人選時，應先以各領域皆有1名教學輔導教師為原則。
(5) 各校推薦之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員，應參加本局委託辦理之儲訓課程，包括：2週60小時的密集課程、返校後實務演練1學期及12小時回流增能研習等，內容含括教學輔導實務、班級經營、親師生溝通、法律素養等類別。經儲訓合格者發予教學輔導教師證書，並具備擔任教學輔導教師資格。
2、 聘用教學輔導教師
(1) 各校聘任教學輔導教師時，應考量學校設置教學輔導教師之任務需求，由校長就校內具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者，聘請兼任之。
(2) 各校教學輔導教師之聘期一任為一年，續聘得連任。獲聘期間，應輔導與協助下列夥伴教師：
1. 初任教學三年內專任或代理教師（不含實習教師）。
2. 一年內新進至學校服務教師。
3. 經主管教育機關建議或經校內校園事件會議認定教學或班級經營有輔導需求教師。
(3) 每位教學輔導教師以輔導1至2名夥伴教師為原則。每輔導1名夥伴教師，得於輔導期間酌減教學輔導教師原授課時數2節課，且不受校本減課限制，如因教學輔導教師教學需要而無法減授時數時，得以超鐘點方式辦理，所需經費由校內代課鐘點費預算支應，不足部分另案報局申請。
(4) 教學輔導教師倘有教師法第十六條第1項第1款所指之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應經教評會確認後，送請校長解除其教學輔導教師職務並收回註銷其教學輔導教師證書，另行聘任具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者續任。
3、 配對教學輔導師與夥伴教師
(1) 就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在任教科目(學習領域)、年級、人格特質等方面考量，由學校配對為一組。
(2) 就夥伴教師所缺乏之專業面向，視個別需求，安排教學輔導教師。
(3) 第二年繼續接受輔導之夥伴教師，考量輔導之連續性，由同一位教學輔導教師輔導為原則。
4、 教學輔導教師之職責：以「陪伴、支持、諮詢」為核心，透過一對一的方式，協助夥伴教師適應學校環境、進行教學省思與課程設計，提供教學回饋、示範與策略建議，並在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等面向給予實質支持，促進其專業成長與提升效能。
5、 方案運作：各校除聘任教學輔導教師執行上述各項任務外，本局另提供具3名以上教學輔導教師學校相關經費，請各校輔以社群方式運作，經費可支應社群活動的講師鐘點、誤餐、法律諮詢、心理諮商及教材教具等。


5、 申請方式：申辦本方案之學校，請提供下列資料。
1、 申請表（附件一）。
2、 儲訓推薦表（附件二），請檢附受推薦教學輔導儲訓教師相關證明文件（本次為第二學期申辦，不需提供）。
3、 經費明細表（附件三），社群運作費用以2萬為原則，實際經費以本局核定為準。
（未滿3名教學輔導教師及私立學校免填此表）
4、 經學校課發會或行政會議推薦教學輔導教師儲訓名單之會議紀錄影本（本次為第二學期申辦，不需提供）。
5、 學校申請教學輔導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四）。
6、 計畫審查：
1、 申請學校需於115年2月2日（星期一）前將申辦資料免備文送至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陳奕安助理【聯絡箱：152】。
2、 本局將於申請截止日後，召開方案審查會議，並於經費核定後，函知各校。
7、 經費核銷：
1、 經費核結：各校配合年度補助經費於115年8月28日（星期五）前將支用憑證正本裝訂成冊，連同原始憑證登記表，逕送至臺北市文山區實踐國民小學教務處註冊組（聯絡箱086）辦理核銷。
2、 本案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支應；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依本局相關規定辦理。
8、 成效檢核：
1、 經核定實施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之學校，應納入學校行政體系中，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工作檢討會，並於每一學年度及方案結束時，於115年9月30日（星期二）前免備文提出方案執行成果送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陳奕安助理【聯絡箱：152】。
2、 經費應於規定時程前核結、成果應彙整確實，並於時效內完成各項配合工作。
3、 推薦參與本局辦理之研討會或相關活動，分享推動經驗。
9、 獎勵：各校擔任教學輔導教師表現績優者，及學校推動辛勞有功者，由本局統一辦理敘獎。另實施成果有推廣價值或優良事蹟者，得舉行公開發表會，所需經費由本局支應。
10、 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申請表附件一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
	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規模：共______班；學生________人
教師人數：教師編制____人，聘用合格教師____人（百分比____%）
教學年資5年以上合格教師共______人
114學年度預計推薦儲訓教學輔導教師計_____人

	辦理情況
	□首次申辦

	
	□非首次 辦理（可複選）
	辦理年度：
□91學年度 □92學年度  □93學年度   □94學年度 □95學年度
□96學年度 □97學年度  □98學年度   □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102學年度□103學年度□104學年度□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107學年度□108學年度□109學年度□110學年度 
□111學年度□112學年度□113學年度

	教學輔導人員培育情形
	1.領有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證書計____人。
2.領有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教學輔導教師證書計___人。
3.持有上開證書教師共計___人，佔全校正式教師員額__％。
（請檢附各項證書名單）

	夥伴教師
需求
(預定114學年度服務對象人數)
	1.初任教學三年內專任或代理教師       人（不含實習教師）。
2.一年內新進至學校服務之教師____人。
3.經主管教育機關建議或經校內校園事件會議認定教學或班級經營有輔導需求之教師____人。


承辦人：                  處室主任：		 	   人事主任：	                  校長：
電  話：             			                          	 
e-mail：                   
臺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附件二

教學輔導教師儲訓推薦表（本次為第二學期申辦，不需提供）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
	編號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信箱
	是否符合下列資格，請勾選
	參加期別

	1
	
	　
	　
	　
	□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願及熱忱。
□具學科/學習領域教學或班級經營知能，並有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能進行教學示範、輔導其他教師教學或班級經營技巧，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協助教師解決問題。
□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或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證書。
□曾獲教育部師鐸獎、本市特殊優良教師、教育部評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全國SUPER教師獎、臺北市SUPER教師獎或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銀質獎之教師。
	□國小組第1期：7/7~7/18

□國小組第2期：7/14~7/25

□國高中第1期：7/7~7/18

	2
	　
	　
	　
	　
	□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願及熱忱。
□具學科/學習領域教學或班級經營知能，並有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能進行教學示範、輔導其他教師教學或班級經營技巧，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協助教師解決問題。
□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或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證書。
□曾獲教育部師鐸獎、本市特殊優良教師、教育部評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全國SUPER教師獎、臺北市SUPER教師獎或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銀質獎之教師。
	□國小組第1期：7/7~7/18

□國小組第2期：7/14~7/25


□國高中第1期：7/7~7/18

	本校教學輔導教師（含教育部培育之教專教學輔導教師）儲訓合格者目前共計_____人，占本校專任教師員額總編制之_____%。
	


註：1.請附推薦儲訓人員經學校課發會或行政會議公開審議通過推薦之會議紀錄及取得之證書影本。
2.若曾獲教育部師鐸獎、本市特殊優良教師、教育部評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全國SUPER教師獎、臺北市SUPER教師獎或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銀質獎之教師優先推薦，並請檢附證明。
3.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臺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附件三

（學校名稱）經費明細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合計
	備註

	講師鐘點費
（外聘）
	小時
	
	2,000
	
	1.外聘國內專家學者2,000元/小時。
2.與本市教育局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1,500元/小時。

	講師鐘點費
（內聘）
	小時
	
	1,000
	
	

	學者專家出席費
（外聘）
	次
	
	2,500
	
	

	印刷費
	式
	
	
	
	

	資料蒐集費
	式
	
	
	
	

	誤餐費
	人次
	
	120
	
	

	教材教具費
	式
	
	
	
	

	場地布置費
	式
	
	
	
	

	雜支
	式
	
	
	
	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6％

	合計
	

	總計：新臺幣    萬    仟元整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附件四

臺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申辦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資料檢核表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
	編號
	檢核項目
	學校檢核情形（請打勾）
	備註

	1
	學校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申請表
	
	

	1-1
	教學輔導教師培育情形各項證書名單（請另附）
	
	

	2
	教學輔導教師儲訓推薦表（本次為第二學期申辦，不需提供）
	
	

	2-1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3
	2萬元經費明細表
(未滿3名教學輔導教師及私立學校免填此表)
	
	

	4
	經學校課發會或行政會議公開審議通過推薦紀錄影本（本次為第二學期申辦，不需提供）
	
	



學校製表人（簽章）：

8

